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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征集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评审专家的通知
各有关单位：
为满足我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专家评审工作需求，充实我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评审专家库，青岛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公室现面向各单位征集评审专家。具体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推荐专家条件
根据《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指引》（国科发火[2008]362号）要求，高新技术企业评审专家须满足以下条件：

1.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资格，在中国大陆居住和工作；
2.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，坚持原则，办事公正；
3.具有高级技术职称，并具有《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》（附件1）内相关专业背景和实践经验，对相关技术领域的发展及市场状况有较全面的了解；
4.了解国家科技、经济及产业政策，熟悉高新技术企业认定工作要求。
二、推荐方式

采取单位推荐和自荐两种形式，均需所在单位同意，原则上同一个单位在同一技术领域的子领域推荐专家不超过3人。
推荐的专家根据填表须知（附件2）填写“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专家库专家备案表”（附件3），加盖单位公章后，报送至青岛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公室（青岛市行政审批服务大厅一楼科技局窗口，香港中路17号），同时将电子版（文件名为单位简称+姓名）发送至qdgaoqi@163.com。
审核通过者将确定为评审专家，并录入专家库，实行动态管理。
三、推荐时间

专家推荐时间为2013年4月10日至4月26日。
四、联系人及电话

郝晓倩 85916246  

田  华 85911337 
附件：1. 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
2. 填表须知
3. 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专家库专家备案表
青岛市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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